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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5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0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工业园生物质可燃气项目实施进展公告 

 

 
 

2013 年 4 月 23 日，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肇庆市亚洲金属资源再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主方”）共同签署了《生物质

燃气节能减排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计划以成

立合资公司形式在肇庆市亚洲金属资源再生工业基地投资建设 50MW（首期）生

物质燃气供气站，为园区内的用能企业提供生物质燃气，并负责供气站的日常运

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刊登的《关于签署生物质燃气节能减排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3-034）。现就该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生物质可燃气供应合作协议签约情况 

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公司及业主方积极与园区内的用能企业进行深入沟通，

并优先选择与用气量较大的 7 家企业签订了《生物质可燃气供/用气合同》，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合作企业 用气设备 
当前年天然气用

量（单位：万 m
3） 

扩（达）产后预计年天

然气用量（单位：万 m
3） 

1 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 熔铝炉 600 1,056 

2 
肇庆市万泰隆资源再生利用有

限公司 
熔铝炉 512  960 

3 肇庆南都再生铝业有限公司 熔铝炉 480 640 

4 四会市辉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熔铝炉 420 640 

5 
肇庆市威明金属资源再生有限

公司 
退火炉 180 120 

6 四会市亿和铝业有限公司 熔铝炉、退火炉 120 16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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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会市鑫和铝业有限公司 熔铝炉、退火炉 12 32 

合计 -- -- 2,324 3,608 

折合 BMF 燃料（万吨） 6.97 10.82 

（注：上述“当前年天然气用量”根据客户目前月天然气使用量乘以 12 个月计算所得，

“扩（达）产后预计年天然气用量”根据客户扩产或达产后，由预计的日平均用气量乘以

320 天计算所得。） 

除此之外，公司将继续与园区内其他已入园及新入园用能企业协商生物质可

燃气供气合作事宜，并将在后续进展公告中予以披露。 

二、生物质可燃气供/用气合同的主要内容 

1、用气地点：四会市龙甫镇肇庆市亚洲金属资源再生工业基地。 

2、供气方式：公司通过铺设园区内专用管网向用户供气。 

3、生物质可燃气价格确定： 

（1）公司承诺，相对于使用天然气，用户使用公司生物质可燃气燃料成本

节约率≥10%，如果低于≤10%，公司通过调整生物质燃气价格履行承诺。 

（2）生物质燃气价格一年一议。 

4、结算方式：生物质燃气款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日为每月 25 日，双方于次

月 1 号前确认当月生物质燃气使用量，并于次月 7 号前结清上月燃气款。 

5、公司承诺负责承担由于燃料结构变化带来的用户炉窑燃气烧嘴、排烟管

道系统等技术改造工作，并保证用户仍可使用天然气作为备用燃料。 

6、双方承诺本合同具有排他性，用户不再与其他单位签订生物质燃料改造

合同或自建生物质供气站。 

7、主要违约条款：用户逾期缴费 7 个工作日，公司有权停止供气并有权在

用户气费预付金中扣除延期应缴的气费及滞纳金，滞纳金按照从逾期之日起每日

0.5%的标准收取。 

由于公司责任事故造成的停气、质量事故，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公司应当依

法承担直接损失赔偿责任，但合同约定免除责任的情形除外。 

三、风险提示 

1、虽然公司承诺用户使用公司生物质可燃气相对于天然气的燃料成本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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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10%，但园内企业选择使用天然气或生物质燃气时仍具有自主性，项目运营

后园区内生物质燃气对天然气的替代率目前无法准确估计，具有不确定性。 

2、该项目的效益情况受用户的生物质燃气使用量，及公司对不同规模用户

的燃气定价情况影响较大，目前无法准确预计该项目对公司的积极影响程度，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上述生物质可燃气供/用气合同暂时由公司与用户直接签订，待合资公司成立

后，由合资公司承接公司在本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与义务。 

目前，该项目的各项工作正在按计划积极、有序的推进中。公司将根据项目

的进展情况进行持续的信息披露，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23 日 




